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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档案

Sincerity Records

累犯的成立与处罚

肖飒

王某曾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年，于 2004年 11月刑满释放。 2007

年 10月， 王某与妻弟姜某在香港注册

S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其在全国 30

个省市非法进行黄金期货业务，在全国

招募公司代理和个人代理 100个，发展

客户 3000余人， 非法获利人民币 700

万元。 后因群众举报致案发。

因本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曾经犯过

罪，又涉嫌再犯罪，本文将重点分析王

某的累犯身份是否成立及其量刑规定。

首先，累犯的内涵。累犯是指被判

处一定刑罚的犯罪人， 在刑罚执行完

毕或者赦免后， 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

定罪的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第

65

条之

规定，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

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的特别累犯在此不讨论。

其次，我国累犯的成立条件：（

1

）前

罪已被判有期徒刑，后罪应当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其中，“前罪已被判有期

徒刑”指的是最终被法院宣告为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不是指所涉罪名法律条文规

定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是指根据后

罪的事实、情节、法律等具体情况应当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只有当两罪都

是较严重的犯罪时，才成立累犯，也就

是将累犯限制在严重犯罪的范围内，防

止累犯规定被滥用。

（

2

）前罪和后罪都须为故意犯罪。累

犯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打击犯罪人再次

故意伤害社会正当法益， 没有必要将过

失犯罪纳入其中。 如果前罪、后罪或者其

中一个罪是过失犯罪，就不成立累犯。

（

3

） 后罪的发生时间在前罪判处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

5

年内。 行

为人在这个时间区间之外的时间犯

罪，不构成累犯，但可当作酌定从重情

节。另外，此处所讲的前罪执行完毕是

指主刑执行完毕， 附加刑是否执行完

毕不影响累犯的成立。显然，本案中犯

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属故意为之，涉

嫌故意犯罪， 具体而言就是涉嫌非法

经营罪。 加之，其前罪为诈骗罪，也是

故意犯罪，因此他应当以累犯论处。

再次，累犯的量刑。 与初犯相比，

累犯具有更深的人身危险性。 根据刑

法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

累犯这一制度， 在我国属于法定从重

情节。在决定从重的幅度时，应考虑后

罪的行为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

后果， 并考虑后罪与刑罚执行完毕或

赦免时间的间隔、后罪与前罪的关系、

后罪的犯罪原因等因素。当然，从重情

节不同于加重处罚， 仅在法律规定的

刑期幅度内从重处理即可， 而不能超

越法律规定对行为人苛以重刑。 （虚

拟案例，请勿对号入座。 ）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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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受处分公司数目骤降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上交所网站显示，今

年以来，共有

53

家公司受到两大交易

所处分。 截至目前，今年

10

月两市新

增

6

家公司受处分， 其中沪市新增

2

家公司，深市新增

4

家公司。其数目出

现骤降，同比增加

2

家公司，环比更是

减少了

17

家公司。

整体看，上述公司中包括

14

家沪

市公司。除了贤成矿业、多伦股份为上

半年受处分公司外， 其他公司均是今

年下半年受上交所处分。 值得一提的

是， 多伦股份为今年内二度受上交所

公开谴责。

上交所称，

2013

年

8

月

14

日其

向多伦股份及实际控制人发出 《关于

对上海多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

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针对媒体质疑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天信沐雪巴

菲特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与实

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等情况提交详

细的书面说明， 并以临时公告的形式

进行披露。 但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未按

要求针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作出

明确的答复。

2013

年

8

月

22

日， 上交所向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多伦投资（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多伦投资”）及实际控

制人发出《关于要求上海多伦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限期改正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要求公司和实际控制人

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

17:00

前， 按照

《问询函》的要求详细、如实、正面、全面

地回答所有问题， 并以书面形式回复，

同时要求公司将书面答复、《问询函》以

及《决定》以临时公告的形式进行披露，

并要求多伦投资积极配合监管工作，督

促协助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履行上述相

关义务。但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仍未按照

《问询函》和《决定》的相关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提交书面答复并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多伦投资也拒绝配合监管

工作，未协助督促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履

行上述相关义务。

2013

年

9

月

2

日，上交所向公司

发出 《关于对上海多伦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多伦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和上

海多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予以公开谴责的意向书》， 多伦股份、

多伦投资以及实际控制人在规定期限

内未提交书面回复。鉴于此，上交所决

定对多伦股份、 多伦投资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予以公开谴责。

39

家深市公司中，有

14

家为主板

公司，

17

家中小板公司和

8

家创业板

公司。

10

月新增的

3

家公司，如兴民钢

圈、博云新材、蓉胜超微等均是通报批

评处分；

*ST

生化则是受到三次处分，

分别是两次公开谴责、一次通报批评。

从处分类型看， 今年以来受到两

大交易所公开谴责的公司为

11

家，即

沪市的贤成矿业、多伦股份（两次）、海

南椰岛、 华锐风电、

ST

澄海和深市的

万福生科、宏磊股份、

*ST

中基、紫光

古汉、兴民钢圈、

*ST

生化（两次），其

余公司均为交易所通报批评。

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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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万到1400万美元：SEC高额奖励举报者

宋一欣

我国证券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制度

破冰在即，对于目前监管层以下猛药、

用重典治市的中国股市来说， 引入举

报奖励制度显得很有必要。

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在美国， 证券期货违法案件举报

奖励制度已取得成效， 遵循的原则与

运用的手段是“重奖举报者”。

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 （

SEC

） 一直饱受监管不力的指

责。

2010

年，为了回应金融“去管制

化” 的批评， 奥马巴政府通过了 《多

德

-

弗兰克法案》，其中，出彩的是引

入了向合格举报者提供罚没所得的激

励机制，并给举报者以重奖，揭发人最

高可获得

SEC

对被控企业或个人所

征罚金

30%

的奖励。 为落实该项政

策，

SEC

于

2011

年专门设立了 “揭发

者办公室”。

SEC

主席怀特表示：“我们的举报

者计划非常成功， 给我们的调查提供

了高质量的、极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希

望类似的奖金能够激励更多人向我们

提供信息。 ”“揭发者办公室” 成立一

年， 每天平均收到

8

个举报， 但

SEC

对举报的质量却有严格把关。

2012

年，

SEC

向一位检举人支付

了

5

万美元， 作为其协助破获一桩投

资诈骗案的奖励。 这是

SEC

成立“揭

发者办公室”以来的第一笔赏金。为保

护检举人，

SEC

并未透露此次检举人

的姓名和详细信息， 只是声称该案罚

款将超过

100

万美元，

5

万美元的奖

金也正是已经征得的

15

万美元罚款

的三成。

SEC

执法部门主管罗伯特

-

库扎米表示：“该检举人提供的信息完

全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多亏了他，不

然很可能有更多投资人受害。 ”

2013

年，

SEC

宣布给予一位举报

者

1400

万美元奖金， 这是

SEC

建立

举报制度以来支付的最大一笔奖金。

SEC

称， 举报者提供的信息使委员会

成功追回了巨额的投资者资金。

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

在建立举报奖励制度的同时，也

必须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在英国、美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专门

制定有举报人保护法律。

在美国， 分别制定了下述法律：

（

1

）早在林肯时代，就制定了《反欺诈

法》，鼓励个人揭发检举政府的欺诈行

为，被称为“林肯法”，给美国走向良性

政府治理提供了保障。 美国检举人分享

罚金制度，是“林肯法”的实质化，是美国

保护举报人权益的一项重大举措。 （

2

）

1982

年， 制定了 《被害人和证人保护

法》，规定如果被害人受到威胁或将发生

针对他们的报复行为，应对其加以保护，

必要时可羁押威胁者。（

3

）

1984

年，制定

了《证人安全改革法》，规定检察官执行

办公室作为保护证人的官方机构。 （

4

）

1988

年，制定了《举报人保护法》，详细

规定举报程序、举报受理机关、举报人权

利、对举报人的安全保护措施、打击报复

陷害举报人及近亲属的法律责任等。（

5

）

1989

年，制定了《吹口哨人保护法》，该

法案规定， 司法部如果在收到举报人投

诉、 告发并决定作为原告或证人参与起

诉， 举报人可以分到赔偿额的

13%

至

25%

；如果司法部不参与，举报人可以自

行调查、起诉，则可分到罚款的

25%

至

30%

。

在美国证人保护制度中， 由于专门

执行举报人或证人保护任务的机构叫做

马歇尔办公室， 故证人保护计划又被称

为“马歇尔项目”。 此项目为被保护人提

供工作机会、合理住房、平均

6

万美元的

经济资助、 变更后的证人及其家庭成员

身份资料、心理医生和社会服务等。值得

一提的是，在项目执行中提供特别保护，

特别是在预审程序和出庭程序中， 必须

24

小时贴身保护。

在英国，早在

1892

年就制定了《证

人保护法》，

1998

年制定了 《公益披露

法》，而证人保护机构为英国的文官委员

办公室。在加拿大，这一机构叫公共服务

廉政专员和公务员举报保护特别法庭。

对国内证券市场

的借鉴意义

因此， 仿效美国证券期货违法案件

举报奖励制度， 并建立严密的证人与举

报人保护制度， 将有助于查处一些隐蔽

性很强的证券违法犯罪， 也有利于缓解

证券监管资源不足的问题， 使监管从监

管者的监管体制转变成一种监管者与社

会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也会使违法

者在实施违法行为时经常处于一种紧张

惊惧、怀疑一切的状态。此举对改善市场

秩序、减少违法行为起到有利作用。

鉴于成长中的中国股市规模迅速扩

大，投资者身份的复杂化，各种证券违法

犯罪行为层出不穷， 为了强化打击证券

违法行为的力度，笔者看来，有必要借鉴

美国成功经验， 实施高奖励比例的证券

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制度， 并使举报与奖

励能够得以有效落实，令举报人、证人能

够得到有效保护。

（作者单位：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近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宣布给予一位告密者 1400 万美元的奖

励， 奖励其提供的信息使委员会成功追

回了巨额的投资者资金。据悉，这是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告密制度以来给出

的最大一笔奖金。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 由于

内幕交易行为具有危害大、隐蔽性强、查

处难、证明难等几大特点，一直是各国证

券市场监管执法的重点和难题。 在证券

监督机构或部门费尽心思， 加大相关案

件查处和宣传力度，加强与各司法、纪检

监察机关协作的同时， 举报制度不失为

一种节省人力物力， 同时能起到事半功

倍效果的方法。

据悉，2010 年至 2012 年 4 月，证监

会共立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 122 起，非

正式调查内幕交易案件 193 起。 比较典

型的案件有黄光裕系列内幕交易案、李

启红内幕交易中山公用案等。不过，据了

解，虽然内幕交易犯罪案件逐年增多，但

查处难度却很大， 实践中查办的案件数

量与实发案件数量相去甚远。

正因如此， 仿效美国证券期货违法

案件举报奖励制度， 并建立严密的证人

与举报人保护制度，显得尤为重要。一方

面有利于监管部门及时、 全面地掌握第

一手内幕交易信息， 另一方面也从侧面

对内幕交易违法违规者形成震慑。

今年 10 月 16 日， 中国证监会主席

肖钢发表题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就是保

护资本市场》的文章。 文章指出，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导致中小投资者

因做出错误投资决策而遭受损失； 内幕

交易违法行为使得进行反向操作的投资

者可能因股价波动而造成损失； 市场操

纵者利用资金、持股、信息优势等手段操

纵交易价格或交易量， 使得很多不明真

相的中小投资者被误导参与相关交易，

权益受到侵害。 由于中小投资者缺乏风

险识别和防范能力， 更容易成为各种违

法违规行为的侵害对象。

鉴于此，业内人士亦普遍认为，借鉴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做法， 建立违法

案件举报奖励制度， 国内监管部门不仅

从法律角度保护告密者， 而且从经济角

度奖励告密者， 从而可更好地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张常春/制图


